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切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监督站，区、各镇（街道）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各建设、施工及监理单位：
　　中秋节、国庆节将至，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中秋、国庆期间房屋市政工地安全防范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当前正值生产经营建设活动旺季，加上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预计出行、旅游和节庆活动大幅增多，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各有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自觉，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担当，切实加强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要针对节日安全生产特点，加大节前检查力度，督促相关企业全面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确保节日期间施工安全形势平稳。
　　国庆假期期间，需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务必统筹做好节日期间施工工作，施工及监理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在施工时段必须在岗指挥，专职安全员和监理单位旁站人员必须在现场进行巡视检查。危大工程在节日期间需要施工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监理单位总监工程师必须带班指挥，并要专门制订具体安全防控措施及应急处置预案。
　　二、切实抓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一）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应结合自身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一次节前施工安全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对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及时建立检查台账，确保及时整改，做到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二）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应结合上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各项要求及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加强辖区内项目安全监管，督促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尤其要加强对深基坑、高大支模、高层外脚手架、有限空间、地下暗挖、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运行和拆卸、建筑消防、施工用电等施工安全管理重点环节的监管力度，及时发现施工安全问题以及管理薄弱环节，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三）假期期间，我局将对各在建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进行随机抽查，一旦检查发现未按通知要求落实相关工作的，一律严肃处理，并进行诚信扣分；对于执行较好的工地，将予以通报表扬，诚信加分。
　　三、严格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
　　中秋和国庆假期聚会娱乐、节庆活动增多，且近期天气异常，强降雨、“秋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各有关单位要结合建筑施工行业消防安全特点，做好工地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尤其是建筑材料堆放区、工人生活区板房和工地食堂等位置，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应急救援和重大信息报送工作制度，落实值班人员，做好安全事故报告、安全生产信息、应急救援物资信息报送工作。
　　五、加强工地食品安全管理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聚会聚餐较为集中，各在建工地要加强工地食堂卫生管理，要通过正规渠道采购食材，建立可溯源的食材采购台账，切勿购买无证食品小作坊和黑窝点食物。对供餐的集体食堂，必须按规定向有关监管部门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须具有健康合格证明，建立健全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等食品安全长效管理制度，确保工地食堂食品安全。
　　六、做好工作信息报送工作
　　（一）各镇（街道）城建办及区监督站应提前做好假期期间值班安排，于9月25日下午下班前，把单位的值班表报送至区局质安股。各值班人员在节日期间要对辖区内在建工地值班值守情况进行抽查，确保工地主要管理人员在岗履职。
　　（二）各镇（街道）及区监督站要在国庆假期（10月1日-10月7日）每天16时前，将当天工作情况填报至在线表格（表格样式详见附件）。
 
　　
附件：节假日工作情况统计表.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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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抓好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管

 

  

（一）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应结合自身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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